
对这一情况，他们及时提出了“五不变” 、“三

稳定”的意见，即承包经营责任制不变，厂长

责任制不变，风险抵押不变，开展横向经济联合

不变，健康稳定地发展乡镇企业不变；稳定人

心，稳定政策，稳定经济发展。这些意见，对

消除一部分同志头脑中的疑虑，克服畏难松劲

情绪起了重要作用。二是明确政策制度，创造

良好的经销工作秩序。1989年，他们召集全区

产值过千万元，利税过百万元的128户企业的法

人代表进行一周集训，讲解国家有关政策法规

及财务制度，接着又召开了全区经销代表座谈

会，使他 们明确了 “三个 关 系” 、“五个界

限”。既反腐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，打击少数

腐败分子和保护多数的关系，现行政策和过去

实际情况的关系；合法 经 营 与 非法经营的界

限，调剂串换与非法倒卖的界限，合法盈利与

非法牟利的界限，经济交往中正当开支与不正

当开支的界限，经销人员的正常收入与非法所

得的界限。同时他们还配合企业主管部门，根

据实际情况，有分别地调整了购销费用的包干

比例，实行联销联利计酬，规定了货款回收和

预收货款的奖励办法。三是采取多种形式帮助

企业搞活经销。他们协助各级工交主管部门和

企业围绕产品的销售工作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

经销活动。如帮助举办地方工 业 品 展 销订货

会，协助企业加强售后服务等等。四是加强对

经销工作的组织、协调与领导工作。他们协助

企业主管部门对所属企业的产品进行分类，分

别研究经销措施办法；与商业、供销、物价、

税务等部门一道共同协调地方工业产品的销售

工作，并制定了鼓励商业、供销部门销售本地

产品的奖励办法；组织企业开展联购联销，扩

大了信息来源；与企业一道到外地进行市场考

察，洽谈边贸、外贸业务。由于他们采取了上

述措施，狠抓了经销工作，指导了企业生产，

促进了企业的转轨变型。

企业财务税利分流是

国家与企业

分配形式的

最 佳 选 择

——对湖南省益阳市实行税利分流情况的

调查

王建霞  罗卡里  孟令炳

益阳市是湖南省一个县级单列市，共有预

算内国营工业企业37家，拥有固定资产 19 856

万元，职 工19 232人。1987年，益阳市37家预

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全部实行了 承 包 经营责任

制。1988年，在实 行 承 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

上，对25家预算内工业盈利企业试行了税利分

流试点。最近，我们就益阳市为什么要实行税

利分流、实行税利分流的主要做法、收到的成

效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，总的得

出一个结论，即实行税利分流是确定国家与企

业分配形式的最佳选择。这是因为实行税利分

流是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需要，是行

使国家作为经济管理者和全民资产所有者双重

职能的需要，是改革专项贷款的需要，是加强

国有资产管理的需要，是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

长的需要。实行税利分流，可以兼顾国家和企

业的利益，理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，
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和企业的收益同步增长。

一、益阳市实行税利分流改革的具体做法

第一，降低国营企业所得税税率。以前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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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营大中型企业采用55%比例税率，对小型企

业采用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，实行税

利分流后，不分大中小型企业，一律采用五级

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，年利润在一万元以

下，税率为10%（最低一级）；年利润在20万元以

上，税率为35%（最高一级）。据测算，大中型企

业采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，税负最高不会超过

35% ，较之原来的55% 企业 税 负 下 降20%以

上；小型企业采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，不同档

次的所得额，税负下降比例也在14.2% 以上。
税率下降，税负降低。征税标准统一，为搞活

企业创造了一定的外部宽松环境。
第二，企业专项借款由税前还贷改为税后

还贷。在实行税利分流后，益阳市考虑原有政

策所造成的企业贷款包袱沉重的实际状况，对

税后还贷采取分步到位的改革办法，将专项贷

款分为新、老两部分，规定凡1987年末帐面专

项贷款为老贷款，税前归还60% ，其余部分和

1988年起新的专项贷款，一律在税后归还，即

由企业在交纳所得税后用自有资金归还。
第三，取消调节税，实行税后分利。实行

税利分流后，取消了调节税税种。企业税后利

润在减去核定的还贷基数后的余额，由财政在

20 %的幅度内参与分成，并准 备 逐 步 由这种

“税后分利” 向“税后承包”过渡，按企业人平

留利水平向财政实行上交利润分档比例包干。
益阳市的税利分流试点是在全市已普遍实

行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。为了保持政策的连贯

性，使税利分流与承包经营责任制相衔接，在

执行上述改革方案时采取了一系列过渡办法：

如除按税利分流方案计征所得税外，企业其他

经济责任指标一律按承包方案考核；按税利分

流方案应缴所得税超过原承包上交基数的，其

超过部分减半计征等。

二、取得的成效

益阳市实行税利分流试点近两年了，据统

计，1988年试点的25家国营工业企业总产值比

1987年增 长13.6 %，实 现 利 润增长25.1%，
上交所得税增长28.7%，归还 专 项 贷 款增长

48.3%，税后留利增长38.5 %。无论从企业的

微观角度，还是从国家的宏观角度看，无论从

企业当前生产发展的角度，还是从企业后劲增

强的角度看，效果都是相当明显的，突出地反

映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完善了企业内部经营机制。税利分

流明确了国家与企业间的责、权、利，保证了

国家和企业利益分配的稳定性，为企业实现自

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

的能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益阳市实行税利分

流后，企业 所 得 增加了，1988年与1987年比

较，企业留利增长2.1倍，生产 发 展基金增长

4.8倍。企业自有资金增加后，责任也相应的加

重了，留利中福利奖励基金、积累发展基金和

还贷等各项基本比例的合理分配显得更加重要

了，如何划分这些基金的比例，与企业的利益

机制、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紧密联系，迫使企

业改善内部经营机制，以求得生存和发展。
第二，增强了企业投资责任感。实行税利

分流后，取消税前还贷，企业成了投资主体，
增强了投资责任感，收缩了贷款规模，加快了

还贷步伐。据统计，1988年湖南省预算内工业

企业各种专项贷款额达15.2亿元，比上年增长

6.43% ，而益阳市试点企业专 项 贷 款 总额仅

2 126万 元，比上年 减少14.8%。这 一年试点

企业还归还 贷 款1 355 万元，占 贷 款 总 额的

63.73 % ，其中税前归还690万元，税后归还665

万元。
第三，企业的税收负担公平了。过去与企

业签订的承包基数，不同企业依据不同税率，并
考虑企业原有创利水平来确定，存在不合理因

素。再加上市场周期变化加快，影响利润升降

的原因增多，进 一 步 加 剧了税负不均。实行

税利分流后，统一以企业的实现利润为课税对

象，从而使税负公平了。1988年益阳市有红旗

化工厂等18家企业因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计征

所得税比原定承包上交额多95.8万元，虽然实

行减半征收仍实际多交47.9万元，适当提高了

税负率。对那些因外部原因完不成原定承包任

务的企业，则由于按实际利润额征税，相应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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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了税负率。如市达人袜厂由 于原 材料价格

猛涨和市场饱和，1988年仅完 成承 包利 润的

45.16%，若 按 承 包 合 同 上 交，税 负 率 达

75.66 %。按 税利分 流 方 案 计算，税负率仅

33.13%。1988年 试 点 企 业 的 平 均 税 负 为

21.1%，比原利改税税率测算的税负低17个百

分点；比原承包方案测算的税负低1个百分点，

不仅税负公平了，而且还降低了税负，为企业

创造了平等竞争的外部条件。
第四，加强了对企业的经济监督。以前，

税务部门对企业按承包定额收税，对企业必要

的经济监督有所放松。实行税利分流后，所得

税的课税对象是实现利润。实现利润的真实程

度与所得税的准确程度紧密相关，促使税务部

门加强对企业的经济监督。近两年来，市税务

部门通过对25家试点企业的纳税检查，共查补

所得税24万元，严肃了税法。市财政部门在企

业实行税利分流后，也更加注重了企业的财务

监督检查，并和税务部门密切协作，经常研究

企业的现状，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，帮助企业

搞好管理，促进企业抓基础，上等级，把各项

管理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。
第五，提高了企业的留利水平。实行税利

分流，初步理顺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，尤

其是所得税率降低，企业以固定比例上交应缴

利润，使企业利益与企业经济效益挂起钩来，
留利水平和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的增长成正比，

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，促使企业采取了一系列

有效措施，提高经济效益。益阳市由于采取了

调 整 产 品 结构，改善经营管理，开展双增双

节，提 高 等 级 品 率 等 措 施，1988年与上年

比较，25 家试点企业实现利润2 627万 元，增

长25.1 %，企业留利1 360万元，剔除税前还贷

665万元，增长52.7%。1989年头11个月，企业

留利又比上年同期增长1.86%，有效地增强了

企业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。
第六，确保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。企业

原定的承包上交基数因未 考 虑 市 场和物价因

素，往往企业亏了财政要短收，企业超盈财政又

收不上来。容易造成财政短收。税利分流较好

地解决了这个矛盾。1988年益阳市有 5 家试点

企业效益大幅度滑坡，承包上交利税缺口达175

万元。但通过对18家冒尖户按税利分流办法参

与企业分配，结果是多得多征，少得少征，通

过税收这一宏观调控手段，将部分企业的级差

收入集中上来弥补了这 5 家企业的短收，确保

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。这一年试点企业向国

家上交流转税和所得税共计2 306.9万元，比上

年增长21.6%，其中流转税增长19.5% ，所得

税增长28.7%。

三、存在的问题

益阳市进行税利分流改革试点取得了一些

初步成效，但由于时间短，经验不足，也暴露

出一些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。
（一）关于税后还贷问题。益阳市在试点

中虽然通过划分老贷和新贷，区别对待，较好

地解决了多数企业还贷的忧虑，但有些老贷包

袱确实过重的企业，仍然感到 压 力 很大。因

此，对于这些困难较大的企业，需要适当放宽政

策，提高其税前还贷的比例，以妥善解决老贷

留下的包袱，增强企业税后还贷的能力。新贷

应在坚持税后还贷的原则下，实行一些必要的

配套措施，如对基础工业、调整产品结构、增

加有效供应的贷款项目，实行“加速折旧” 、
“财政贴息” 等措施。予以积极支持，鼓励其

发展，促进技术改造，防 止 出 现 企业投资萎

缩。
（二）关于企业留利的宏观调控问题。实

行税利分流后，企业留利增长幅度较大，留利

绝对数额激增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财政的宏观调

控手段应该跟上，切实加强企业留利分配的管

理，控制消费基金的 过 速 增 长，防止消费膨

胀，在生产市场尚未完善，企业和行业间利润

率差别极大的情况下，职工奖励基金和福利基

金的分配，应按照两大原则进行：一是工资总

额的增长应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；二是职工收

入的增长应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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